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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法[关注]

租客：
为争一口气不办居住证

“ 新上海人”刘先生目前就职一

家传媒公司工作，根据去年7月出台

的居住证积分管理办法，他完全能达

到1 20分标准，享受“ 市民化待遇”。

然而，在办理《 房屋租赁合同登

记备案证明》时，刘先生同样遭遇了

“ 被税”的尴尬。“ 我目前租的房子在

浦东，一个月租金也不便宜，如果再

要额外承担5%的税费，那对我的生活

质量会有一些影响。”而让刘先生颇

为气愤地是，在与房东签订租赁合同

时，上面已经注明“ 在办理居住证过

程中产生的费用，房东不承担。当时，

我还不清楚具体所指，等到去办证了

才发现，还有‘ 5%’的陷阱。”

面对居委会“ 不交税就不给开证

明”的强硬态度，刘先生也走访了人

保、房管、税务、街道等多个“ 衙门”。

“ 谁会想到，居住证政策是人保部门

出的，材料是房管部门提供的，具体

落实是街道和居委会，设卡的环节在

税务局。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来说，真

的是要崩溃！不是亲身经历过，根本

不 会 了 解 这 个 办 事 过 程 会 这 么 复

杂。”刘先生表示，既然桩桩件件都有

据可查，就不应该由他来“ 花钱消

灾”。“ 我宁可放弃‘ 市民待遇’，也

不为这不合法、不合理的税款买单。”

中介：
不备案不交税，见怪不怪

“ 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为租客办理

登记备案租赁合同”；“ 签50份租赁

合同，都不会有一个人主动提出要去

备案”；“ 收租不纳税，纳税由承租方

承担，这似乎已经是租赁市场的行规

了。”在青年报记者的调查过程中，对

于租房“ 不备案”、“ 不交税”，房产

经纪人也都见怪不怪了。

据悉，无论是“ 租赁合同登记备

案”，还是“ 房屋租赁税”，都是政策

明确需“ 强制”执行的。那能否参照

房屋交易过户手续中，在中介环节就

进行登记备案呢？为此，记者从市房

管部门获悉，早在201 1 年1 0月施行

的“ 新版”《 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

理办法》中就明确规定，中介机构有

代办登记备案的义务，违者将面临最

高3万元的罚款。同时，在今年5月最

新出台的《 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合同

示范文本》中，也明确提到“ 凡通过

房地产经纪机构订立租赁合同的，应

当由该经纪机构代为办理租赁合同

登记备案”。

租赁合同要求备案仅为地方政

府行政管理的一种措施，租赁合同未

备案并不影响其法律效力；最高院有

明确的司法解释规定，确认合同的无

效应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

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

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

依据。

就目前来说，关键的个人之间房

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问题没有解决，

谈房屋租赁税费都是空谈。因为没有

多少人会主动去登记备案，更没几个

人会主动去缴纳税款。

只有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

监督执法工作，强制性要求当事人履

行登记备案手续，那些双方当事人才

会有可能考虑主动纳税，然后进行登

记备案。

此外，也有律师指出，租房合同

备案的目的就是要收房东的房屋租

赁税。

承租人办理居住证不需要交税，

更不应该和缴税挂钩，房屋租赁税缴

纳是房东的法定义务。办理居住证和

缴纳房屋租赁税是不同的法律行为，

将二者捆绑在一起，此种做法没有法

律依据。

房屋租赁合同一般来讲，如果只

是要求事后备案就不是行政许可，但

是如果是事前备案后捆绑缴税，就属

于行政许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许可法》规定，国务院部门规章

不得设定行政许可。尚未制定法律、

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因行政管

理的需要，确需立即实施行政许可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

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除此之

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

政许可。

中介代办房屋租赁备案不现实 相关部门称监管难

最后由居委会“ 动手绑架”租客
“ 不交房屋租赁税就不开《 房屋租赁

合同登记备案证明》？房东理直气壮不交
税，反而要租客代为支付这更是不合理！”
上周，本报报道了王小姐在办居住证时被
房屋租赁税“ 绑架”，由于房东不肯交，只
得自己“ 吃进”的遭遇后，市民刘先生来
电反映，他目前也陷入同样的窘境中，“ 我
宁可暂时不办居住证，也要把事情搞明
白。”

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据不完全统
计，二手房租赁市场中，只有5%甚至更少
的房源备案。同时，相关部门“ 直呼”监管
难。 青年报记者 顾卓敏

备案率极低，查处力度不够
但时至今日，记者在中介机构进

行的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上海二手

房租赁市场中，只有5%甚至更少的房

源在签订租赁合同时会前往房地产

交易中心备案。

为此，中介机构也是一肚子苦

水。“ 如果租赁双方当事人自己不愿

登记备案，我们中介不是很难做？虽

说发现不备案可以去举报，但整个行

业就是如此，谁会去举报？”

.“ 从以前的经验来看，租赁备案

因为税收问题始终执行难，只要租客

不办理居住证，房东也乐得逃税。”

一位有着1 0年资历的房产经纪坦言，

首先是不会有人主动去备案，其次中

介根本没法代办，因为要房东本人带

着房产证亲自去办，房东不愿意中介

也无能为力。“ 最关键的是，这么些

年，也没听说过谁因为没登记备案被

罚，也没有谁因为没缴税被罚。”

强制力不够，多部门执法难
一方面是房东不愿去登记备案，

缴纳税款；一方面是中介机构无心也

无力去实行“ 代办”义务，在这种情

况下，人们要问政府监管去哪了？为

此，记者联系了税务、房管等部门，

“ 监管难”成了众口一词。

“ 政策条款写得都很明确，但是

从执行层面上说，强制力还不够，主

要还依靠房东自觉。”来自房管部门

的一位相关人士坦言：“ 就目前来

说，如果不备案，房管局也没有有效

的办法去强制要求备案或进行处罚。

加上宣传不足，很多人对备案纳税没

有一定的认识，要达到效果必须联合

公安、街道办、居委会等多部门联合

执法，但目前也很难执行。”

纳税靠自觉，不会主动查询
租赁登记备案已然没有保证，那

房屋租赁税又该从何收起？记者致电

“ 1 2366”税务热线进行咨询。市局工

作人员告知，根据2001 年4月28日发

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对于个人出租房屋，出租人

必须缴纳为5%租金总额的房屋租赁

税，出租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

应被处以“ 税金50%以上，5倍以下”

的罚款。

但当记者问到：“ 租房是否需要

备案？”该工作人员表示，“ 税务局不

要求合同备案，只要求缴纳税款。”

涉及到未缴税罚款，则只能靠“ 举

报”。

随后，记者又致电黄浦区税务局

进行咨询具体征收办法，工作人员答

复：“ 建议到所在街道办事处自觉主

动交税”，并表示“ 不会主动去查房

子租赁情况和是否缴税”。

居委无权力，勉为其难代收
“ 税务部门对极度分散的房屋

出租情况无法掌握，因此这类税金很

难实际征收。”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客

观因素，现今税务部门将房屋出租税

交由社区代收。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

却忽略了居委会作为一个非权力部

门，征税着实存在诸多困难。

“ 房屋出租税征收之后，都是要

一分不落地交给税务部门的，我们只

负责代收。”浦东一居委会的相关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最初他们还会主动

做点宣传，但居民普遍表示不理解，

甚至还会产生抵触情绪。“ 我们只是

代为收税，不存在什么硬性指标，所

以也不会上门去追讨了，毕竟没有强

制征税的权力。”

然而，没有“ 硬性指标”不等于说

“ 交白卷”，于是居委会也只能是将

“ 办事”与“ 缴税”绑在一起。就比如

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时，第一

步就是，房东本人和租客带上身份证、

房产证原件到居委会开具“ 房屋租赁

关系证明”，这时居委会就会要求先

缴纳房屋租赁税。

办证捆绑纳税
没有法律依据

办居住证
被租赁税绑架

租房备案、缴税为何难？

刘先生提供的合同上明确注明，房东不承担办居住证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周培骏 制图


